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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 
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 

第十六次會議記錄  
 

日 期 ： 2011年 2月 24日 (星 期 四 ) 
時 間 ： 下 午 2時 37分  
地 點 ：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出 席 者 ：  
白 主 席 ：  蕭 婉 嫦 議 員 ,BBS,JP 
副 主 席 ：  陸 勁 光 議 員      (於 下 午 2時 50分 出 席 ) 
白 委 員 ：  楊 永 杰 議 員       
 尹 才 榜 議 員 ,MH 
 潘 國 華 議 員  
 張 仁 康 議 員      (於 下 午 2時 50分 出 席 ) 
 陳 麗 君 議 員      (於 下 午 2時 50分 出 席 ) 
 潘 志 文 議 員  
 左 滙 雄 議 員  
 陳 榮 濂 議 員 ,JP 
 任 國 棟 議 員      (於 下 午 2時 50分 出 席 ) 
 吳 寶 強 議 員  
 李 白 蓮 議 員 ,MH 
 莫 嘉 嫻 議 員  
 
白 秘 書 ：  王 偉 雄 先 生  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
 
列 席 者 ：  黎 馮 寶 勤 女 士    社 會 福 利 署 九 龍 城 及 油 尖 旺 區 福 利 專 員  
 黃 國 進 先 生    社 會 福 利 署 九 龍 城 及 油 尖 旺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 
 古 潔 儀 女 士  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地 區 聯 絡 ) 
 
缺 席 者 ：  梁 英 標 議 員 ,MH 
 王 惠 貞 議 員 ,JP 
  
  主席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 
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
 
2. 委員會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
 
一站式的康復服務  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01/11號 ) 
 

3.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黎馮寶勤女士向 委 員 介 紹 兩

項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一 站 式 康 復 服 務 ， 重 點 如 下 ：  
 
  「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」 服 務  

 
 署 方 自 2009年 起 推 出 「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」 服 務 ， 旨 在

為 居 住 在 社 區 中 的 殘 疾 人 士 、 其 家 人 或 照 顧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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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和 支 援 ；  
 

 中 心 會 透 過 一 系 列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強 化 居 住 在 社 區 中 的 殘 疾 人

士 的 家 居 及 社 區 生 活 技 能 ， 協 助 他 們 融 入 社 區 。 此 外 ， 殘 疾

人 士 的 家 人 與 照 顧 者 亦 可 獲 得 訓 練 及 支 援 ， 從 中 提 升 照 顧 殘

疾 人 士 的 能 力 ， 紓 緩 他 們 照 顧 殘 疾 家 人 的 壓 力 ； 及  
 

 九 龍 城 及 油 尖 旺 區 的 「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」 由 香 港 路 德

會 社 會 服 務 處 路 德 會 何 文 田 融 樂 中 心 負 責 ， 其 位 於 何 文 田 常

盛 街 會 址 的 裝 修 工 程 將 近 完 成 ， 並 計 劃 於 2011年 第 二 季 遷 入

上 址 ， 為 區 內 居 民 提 供 服 務 。  
 
  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服 務  
 

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服 務 旨 在 為 離 院 的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及 懷

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人 士 、 其 家 人 或 照 顧 者 在 所 屬 分 區 提 供 一

站 式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；  
 

 服 務 範 圍 廣 泛 ， 從 及 早 預 防 至 危 機 管 理 一 系 列 服 務 ， 包 括 社

區 教 育、日 間 訓 練、職 業 治 療 評 估 和 訓 練、小 組 訓 練 或 活 動 、

輔 導 及 外 展 探 訪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社 工 會 直 接 聯 絡 醫 院 管 理 局 ，

為 服 務 使 用 者 安 排 緊 急 診 治 服 務 ；  
 

 服 務 九 龍 城 區 的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為 香 港 善 導 會 「 龍 澄

坊 」。 署 方 預 計 中 心 尋 找 合 適 辦 事 處 需 時 ，「 龍 澄 坊 」 暫 時 仍

以 油 麻 地 上 海 街 402-404號 三 樓 作 為 聯 絡 通 訊 處。機 構 目 前 會

以 外 展 及 家 訪 形 式 提 供 服 務 ， 並 借 用 區 內 地 方 ， 以 舉 辦 社 區

教 育 活 動 及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； 及  
 

 中 心 現 擬 於 九 龍 城 區 內 物 色 合 適 的 臨 時 辦 公 室 ， 方 便 與 地 區

伙 伴 聯 絡 ， 接 受 個 案 轉 介 。  
 
4. 主席指 出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旨 在 服 務 15歲 或 以 上 的 精 神 病 康 復

者 或 懷 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人 士 ， 故 詢 問 不 足 15歲 人 士 的 服 務 情 況 。  
 
5. 陳麗君議員查 詢 署 方 處 理 兒 童 精 神 病 及 過 度 活 躍 症 個 案 的 方 式 ， 以

及 為 有 關 兒 童 安 排 住 宿 的 機 制 。  
 
6. 潘志文議員促 請 署 方 增 撥 資 源 ， 加 強 外 展 服 務 ， 讓 社 工 能 主 動 接 觸

精 神 病 康 復 者 ， 密 切 留 意 其 生 活 情 況 。  
 
7. 莫嘉嫻議員詢 問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會 否 為 中 風 及 傷 殘 人 士 進 行

評 估 ， 方 便 他 們 及 其 家 人 申 請 其 他 資 助 。 此 外 ， 她 指 出 馬 頭 圍 邨 及 何 文 田

邨 均 有 空 置 舖 面 ， 建 議 署 方 聯 絡 房 屋 委 員 會 ， 作 為 本 區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

中 心 的 臨 時 辦 公 室 。  
 
8. 社會福利署黎馮寶勤女士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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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署 方 設 立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， 安 排 疑 受 精 神 問 題 困 擾 的 兒 童 接 受

兒 科 醫 生 診 斷 ， 並 按 需 要 轉 介 予 兒 童 精 神 科 醫 生 個 別 評 估 。

醫 管 局 亦 已 設 立 專 科 診 所 ， 專 為 兒 童 及 15歲 以 下 的 青 少 年 提

供 精 神 科 門 診 服 務 ， 而 署 方 會 派 駐 醫 務 社 工 協 助 跟 進 ；  
 
(i i) 兩 項 一 站 式 的 康 復 服 務 均 包 括 外 展 及 家 訪 ， 能 更 有 效 跟 進 病

患 者 的 生 活 情 況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會 與 醫 管 局 在 總 部 層 面 定 期 檢

討 服 務 的 政 策 ， 地 區 福 利 專 員 亦 會 每 半 年 與 醫 管 局 分 區 聯 網

精 神 科 醫 院 主 管 醫 生 主 持 會 議 ， 與 警 務 處 、 房 屋 署 、 房 協 及

非 政 府 機 構 的 代 表 共 同 商 討 跟 進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生 活 情 況 的 方

式 ；   
 

(iii) 署 方 會 與 房 屋 委 員 會 聯 絡 ， 研 究 在 有 關 公 共 屋 邨 設 立 服 務 中

心 或 中 心 臨 時 辦 公 室 的 可 行 性 ； 及  
 

(iv) 回 應 委 員 對 處 理 中 風 人 士 個 案 的 關 注 ，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 援 中

心 亦 會 服 務 較 年 輕 的 中 風 人 士 ， 而 長 者 日 間 照 顧 中 心 則 服 務

中 風 長 者 。 由 於 中 風 人 士 以 長 者 居 多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增 加 後 者

的 服 務 名 額 ， 以 提 升 處 理 個 案 數 量 。  
 
最低工資將令安老院出現結業潮  要求適當提高長者因入安老院可領取的

綜援金額及加快興建公營安老院  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02/11號 ) 
 
9. 吳寶強議員介 紹 文 件 。  
 
10.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助理福利專員黃國進先生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i) 由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適 用 於 所 有 行 業 ， 署 方 在 計 算 「 改 善

買 位 計 劃 」 的 宿 位 價 格 時 ， 已 考 慮 院 舍 員 工 的 薪 酬 因 素 ， 而

有 關 水 平 亦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每 小 時 28元 ；  
 
(i i) 就 提 升 綜 援 金 額 的 建 議 ， 署 方 會 每 年 參 照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物 價

指 數 (社 援 指 數 )的 變 動 ， 調 整 綜 援 標 準 項 目 的 金 額 ； 及  
 
(iii) 在 2010/11至 2013/14年 度 期 間 ， 將 有 1,716個 新 增 資 助 安 老 宿

位 。 為 增 加 各 類 宿 位 供 應 ， 署 方 將 透 過 興 建 新 合 約 院 舍 ， 向

自 負 盈 虧 或 私 營 院 舍 購 買 宿 位 ， 及 善 用 現 有 院 舍 的 空 間 等 途

徑 ， 以 紓 緩 資 助 宿 位 的 輪 候 情 況 。  
 
11. 潘志文議員認 為 社 會 福 利 署 除 了 應 加 強 監 管 私 營 安 老 院 的 營 運 外 ，

亦 應 盡 快 增 加 公 營 安 老 院 ， 滿 足 市 民 需 要 。  
 
12. 莫嘉嫻議員表 示 私 營 安 老 院 時 有 出 現 虐 老 情 況 ， 服 務 質 素 仍 有 待 改

善。她 又 指 署 方 3年 才 增 加 1,700多 個 資 助 安 老 宿 位，進 度 略 嫌 緩 慢，故 要 求

署 方 考 慮 以 其 他 方 法 作 出 改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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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陸勁光議員表 示 私 營 安 老 院 質 素 雖 有 提 升 ， 惟 市 民 對 其 服 務 仍 未 有

充 份 信 心 ， 故 他 認 為 公 營 安 老 院 需 求 甚 殷 ， 促 請 署 方 盡 快 回 應 訴 求 。  
 
14. 陳麗君議員 同 意 其 他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促 請 社 會 福 利 署 增 設 公 營 安 老

院 。 她 建 議 監 管 私 營 安 老 院 的 質 素 監 察 小 組 能 設 立 投 訴 熱 線 ， 以 增 加 市 民

對 私 營 安 老 院 服 務 的 信 心 。  
 
15. 任國棟議員表 示 他 曾 隨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質 素 監 察 小 組 行 動 ， 突 擊 巡 查

私 營 安 老 院 ， 惟 有 關 院 舍 竟 已 事 先 得 知 巡 查 時 間 ， 質 疑 機 制 失 效 。  
 
16. 社會福利署黃國進先生 回 應 指 署 方 牌 照 部 會 按 照 條 例 監 管 安 老 院

舍 ， 並 每 年 最 少 進 行 3次 突 擊 巡 查 ， 以 確 保 院 舍 質 素 。 委 員 亦 可 向 牌 照 部 提

供 經 營 不 善 私 營 安 老 院 的 資 料 ， 以 作 跟 進 。 就 質 素 監 察 小 組 的 突 擊 巡 查 ，

他 承 諾 加 強 巡 查 資 料 的 保 密 性 。 就 增 加 安 老 院 宿 位 的 建 議 ， 他 表 示 署 方 會

雙 管 齊 下 ， 一 方 面 物 色 合 適 地 點 興 建 公 營 安 老 院 ，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買 位 制 度

以 增 加 宿 位 供 應 。  
 
17. 社會福利署黎馮寶勤女士補 充 指 署 方 不 定 期 安 排 義 工 探 訪 私 營 安 老

院 ， 相 信 可 在 服 務 監 察 方 面 起 積 極 作 用 。 署 方 亦 鼓 勵 非 牟 利 團 體 以 自 負 盈

虧 的 方 式 經 營 安 老 院 舍 ， 盡 可 能 將 收 費 用 於 使 用 者 的 服 務 開 支 ， 務 求 增 加

宿 位 數 量 。  
 
申請九龍城區議會撥款：資助互委會 /業主立案法團於 2011/12年度舉辦旅行

及茶聚活動  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03/11號 ) 
 
18. 主席請 委 員 留 意 是 否 與 申 請 機 構 或 供 應 商 有 所 聯 繫 ， 並 於 討 論 前 申

報 利 益 ， 以 示 公 允 。  
 
19. 委員就 下 列 項 目 申 報 利 益 ：  
 

委 員  申 請 編 號 申 請 機 構 /組 織 名 稱  
蕭 婉 嫦 委 員  43 崇 字 大 廈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主 席  
陸 勁 光 委 員  51 冠 熹 苑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法 律 顧 問  
吳 寶 強 委 員  55 寶 成 大 樓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顧 問  

 
20. 主席表 示 共 收 到 77份 活 動 申 請，而 社 建 會 財 務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2011年 1
月 28日 的 會 議 上 悉 數 審 核 ， 並 建 議 資 助 所 有 申 請 。 有 關 撥 款 建 議 已 於 文 件

中 列 出 ， 請 各 委 員 參 閱 及 考 慮 。  
 
21. 委員會重 新 確 認 下 列 3項 一 貫 採 用 的 審 批 準 則 ：  
 

(i) 每 位 參 加 者 可 獲 資 助 不 超 過 30元 的 交 通 費 /旅 行 團 費 /餐 費 (最

多 資 助 名 額 為 400人 )，以 及 不 超 過 500元 的 印 刷 宣 傳 費 (按 撥 款

須 知 附 錄 乙 所 載 限 額 )；  
 
(i i) 無 論 任 何 活 動 ， 獲 資 助 參 加 活 動 的 人 數 均 以 400人 為 上 限 ， 但

若 申 請 人 為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、 業 主 委 員 會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， 則 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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了 以 400人 為 資 助 人 數 上 限 外，獲 資 助 人 數 也 不 可 超 逾 大 廈 單

位 數 目 的 3倍 ； 如 預 計 參 加 活 動 的 人 數 逾 300人 ， 而 該 互 委 會 /
法 團 過 去 兩 年 舉 辦 的 活 動 的 目 標 參 加 人 數 與 實 際 參 加 人 數 有

較 大 差 距 (例 如 不 足 50%)，則 獲 資 助 參 加 活 動 的 人 數 只 會 是 申

請 人 數 的 75%或 第 (i)點 計 算 所 得 的 上 限 人 數，以 兩 者 中 較 低 者

為 準 ； 如 互 委 會 /法 團 所 屬 的 大 廈 單 位 數 目 少 於 60個 ， 宣 傳 費

的 資 助 上 限 也 會 相 應 下 調 至 300元 ； 及  
 
(iii) 就 第 (i)點 獲 資 助 的 申 請 人 數 ， 每 個 旅 行 活 動 只 資 助 兩 名 無 需

繳 付 費 用 的 嘉 賓 和 每 車 不 多 於 1名 工 作 人 員；茶 聚 活 動 只 資 助

兩 名 無 需 繳 付 費 用 的 嘉 賓 和 不 多 於 4名 工 作 人 員。額 外 的 嘉 賓

及 工 作 人 員 視 作 一 般 參 加 者 處 理 。  
 

22. 經 討 論 後，委員會通 過 撥 款 526,400元，資 助 77個 互 委 會 /業 主 立 案 法

團 於 2011/12年 度 舉 辦 的 旅 行 及 茶 聚 活 動 。秘書補 充 指 翔 龍 灣 業 主 委 員 會 的

申 請 資 料 仍 有 缺 漏 ， 故 委 員 會 僅 作 出 有 條 件 撥 款 ； 如 該 業 主 委 員 會 於 指 定

期 限 內 仍 未 能 提 供 全 部 資 料 ， 有 關 團 體 將 不 獲 批 款 。  
 
申請九龍城區議會撥款：資助志願團體及社區團體於 2011/12年度舉辦旅行

及茶聚活動  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04/11號 ) 
 
23. 主席表 示 共 收 到 26份 活 動 申 請，而 社 建 會 財 務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2011年 1
月 28日 的 會 議 上 悉 數 審 核 ， 並 建 議 資 助 所 有 申 請 。 有 關 的 撥 款 建 議 已 於 文

件 中 列 出 ， 請 各 委 員 參 閱 及 考 慮 。  
 
24. 委員就 下 列 項 目 申 報 利 益 ：  
 

委 員  申 請 編 號 申 請 機 構 /組 織 名 稱  
尹 才 榜 委 員  2 

13 
馬 坑 涌 居 民 網 絡 會 長  
土 瓜 灣 區 大 廈 聯 會 主 席  

蕭 婉 嫦 委 員  11 
12 

紅 磡 鶴 園 區 大 廈 聯 會 會 長  
九 龍 城 區 婦 女 協 進 會 副 理 事 長  

李 蓮 委 員  12 九 龍 城 區 婦 女 協 進 會 理 事 長  
 
25. 委員會重 新 確 認 下 列 3項 一 貫 採 用 的 審 批 準 則 ：  
 

(i) 每 位 參 加 者 可 獲 資 助 不 超 過 30元 的 交 通 費 /旅 行 團 費 /餐 費 (最

多 資 助 名 額 為 400人 )，以 及 不 超 過 500元 的 印 刷 宣 傳 費 (按 撥 款

須 知 附 錄 乙 所 載 限 額 )；  
 
(i i) 獲 資 助 參 加 活 動 的 人 數 以 不 超 過 400人 為 上 限 ； 如 申 請 團 體 /

機 構 為 首 次 申 請 而 會 員 人 數 少 於 40人 ， 則 獲 資 助 參 加 活 動 的

人 數 上 限 為 100人；如 申 請 團 體 /機 構 為 首 次 申 請 而 會 員 人 數 多

於 40人 ， 則 獲 資 助 參 加 活 動 的 人 數 上 限 為 240人 ； 及  
 
(iii) 就 第 (i)點 獲 資 助 的 申 請 人 數 ， 每 個 旅 行 活 動 只 資 助 兩 名 無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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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 付 費 用 的 嘉 賓 和 每 車 不 多 於 1名 工 作 人 員；茶 聚 活 動 只 資 助

兩 名 無 需 繳 付 費 用 的 嘉 賓 和 不 多 於 4名 工 作 人 員。額 外 的 嘉 賓

及 工 作 人 員 視 作 一 般 參 加 者 處 理 。  
 

 
26. 經 討 論 後，委員會通 過 撥 款 226,016元，資 助 26項 由 志 願 機 構 及 社 區

團 體 舉 辦 的 旅 行 及 茶 聚 活 動 。  
 
申請九龍城區議會撥款：資助志願團體及社區團體於 2011/12年度舉辦社區

參與活動  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05/11號 ) 
 
27. 主席表 示 共 收 到 43份 活 動 申 請，而 社 建 會 財 務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2011年 1
月 28日 的 會 議 上 悉 數 審 核 ， 並 建 議 資 助 當 中 40項 申 請 。 有 關 的 撥 款 建 議 已

於 文 件 中 列 出 ， 請 各 委 員 參 閱 及 考 慮 。  
 
28. 委員就 下 列 項 目 申 報 利 益 ：  
 

委 員  申 請 編 號 申 請 機 構 /組 織 名 稱  
蕭 婉 嫦 委 員  16及 20 香 港 游 泳 協 會 顧 問  

悅 友 會 顧 問  

任 國 棟 委 員  29 紅 磡 之 友 之 通 訊 地 址 為 其 議 員 辦 事

處 地 址  

莫 嘉 嫻 委 員  33及 40 馬 頭 圍 邨 居 民 協 會 幹 事  

啟 德 居 民 協 會 司 庫  

左 滙 雄 委 員  34 
36 

愛 俊 之 友 主 席  

愛 民 邨 居 民 聯 會 會 長  

李 蓮 委 員  36 愛 民 邨 居 民 聯 會 會 長  

 
29. 經 討 論 後，委員會通 過 撥 款 879,407.2元 ， 資 助 上 述 40項 社 區 參 與 活

動 。  
 
(會後備註：經 秘 書 處 核 對 申 請 資 料 後，發 現 俊 民 之 友 的「 愛 心 探 訪 促 和 諧 」

建 議 活 動 撥 款 實 為 23,480元 ， 較 文 件 列 出 的 33,080元 為 低 。 謹 此 澄 清 撥 款

總 額 應 為 869,807.2元 ， 並 對 會 議 的 進 度 報 告 作 出 修 正 。 )  
 
資助九龍城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/工作小組及九龍城區議會 /九龍城民政

事務處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區內團體於 2011/12年度舉辦社區參與活動  (社 建

會 文 件 第 06/11號 ) 
 
30. 委員就 下 列 項 目 申 報 利 益 ：  
 

委 員  申 請 編 號 申 請 機 構 /組 織 名 稱  
李 蓮 委 員  1 九 龍 城 區 兒 童 合 唱 團 副 主 席  
陳 榮 濂 委 員  2 建 設 健 康 九 龍 城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董 事

局 主 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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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主席指 示 秘 書 聯 絡 申 請 機 構 ， 重 申 它 們 必 須 按 時 遞 交 申 請 ， 以 便 財

務 工 作 小 組 審 批 。  
 
32. 經 討 論 後 ，委員會通 過 撥 款 29,874元 ， 資 助 九 龍 城 區 兒 童 合 唱 團 舉

辦 「 第 三 屆 九 龍 城 區 幼 兒 樂 繽 Fun音 樂 大 匯 演 」。委員會亦 通 過 撥 款 106,785
元 資 助 「 九 龍 城 社 區 響 應 世 界 健 康 日 健 康 活 動 嘉 年 華 」 的 活 動 申 請 ， 其 中

一 項 名 為 「 8000步 起 步 禮 參 加 者 T恤 或 帽 」 的 支 出 則 不 獲 資 助 。  
 
 
其他事項  
 
取 消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— 專 項 專 款  
 

33. 秘書報 告 指 本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將 於 年 底 屆 滿。為 預 留 撥 款 供 新 一 屆 區

議 會 使 用，他 建 議 在 2011/12年 度 取 消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資 助 計 劃

中 「 專 項 專 款 」 這 個 申 請 類 別 ， 但 強 調 志 願 團 體 及 社 區 團 體 仍 可 透 過 社 區

參 與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， 舉 辦 不 同 類 型 的 活 動 。委員會一 致 通 過 這 項 安 排 ， 而

秘 書 處 將 跟 進 有 關 的 修 訂 工 作 。  
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34. 此 外 別 無 其 他 議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時 結 束 。 主 席 宣 佈 下 次 會 議 將 於

2011年 4月 7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時 30分 舉 行 。  
 
35. 本 會 議 記 錄 於 2011年 4月 7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 
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主 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秘 書  
 
 
 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1 年 3 月  


